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◆產生行政變革績效

1.「整體制度與政策」部分： 
(1)強化公有非公用土地管理意識與制度化作為：國產署及各直轄市政府已由被動管理轉為主動盤點、列管與

追蹤，並透過訂定計畫、要點及跨機關平台，落實定期清查、回報與督導機制。 
(2)公有土地管理目標明確納入社會住宅政策：國產署及各直轄市政府已將「優先評估作為社會住宅用地」列

為公有非公用土地活化的重要方向，回應調查意見所指「配合國家重大政策最有效運用」之要求。 
(3)落實「生活圈」與「整體開發初期預留社宅用地」政策方向：多數直轄市已於都市計畫、區段徵收、市地

重劃及整體開發階段，制度性預留一定比例社會住宅用地，由個案思維轉為前瞻規劃。 
2.「國產署」部分：該署已依本院調查意見，系統性盤點六都 500 平方公尺以上遭占用之國有非公用土地並納

入優先列管處理，積極排除占用並預為研議活化方式；同時配合住宅政策需求，大量提供及保留國有土地與

建物供住宅主管機關規劃興辦社會住宅，截至 114 年底已提供及保留土地逾 200 公頃，其中近 8 成位於六都，

具體強化國有土地管理效能，並提升公有資產配合國家重大政策之運用成效。 
3.「六都」部分：六都政府依本院調查意見，普遍建立公有非公用土地定期盤點、列管及排占機制，並將社會

住宅需求納入市有土地及都市計畫整體規劃，於區段徵收、市地重劃及整體開發初期制度性預留社會住宅用

地；同時透過公有地直建、公辦都市更新、TOD 及房舍改建等多元方式擴充社會住宅供給，逐步發揮公有土

地引導都市發展及提升全民福祉之功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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